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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西安医学院

人员分类管理办法》的通知

行政各单位、机关各处室，各附属医院：

《西安医学院人员分类管理办法》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院长办公会研究通过，2018 年 12 月 3 日党委会议审定通

过，现予印发，请认真组织学习，遵照执行。

西安医学院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抄送：校领导

西安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13 日印发

西医发〔2018〕1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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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医学院人员分类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不断适应国家和学校改革发展的需要，确保

学校及各类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学校各类工作

人员的管理，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52 号）、《陕西省省属高校用人制度改革实施办法（试行）》

（陕教规范〔2014〕19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文件政策精神，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根据学校用人方式的不同，我校工作人员分为

事业编制人员、人事代理人员和自主选聘人员。

第二章 事业编制人员

第三条 事业编制人员是指在我校有正式编制的专业

技术岗位、管理岗位和工勤岗位人员。

第四条 学校对事业编制人员严格按照国务院《事业单

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52 号）等国家有关规定进

行管理。

第三章 人事代理人员

第五条 人事代理人员指学校根据上级单位规定公开招

聘，严格按照《陕西省省属高校用人制度改革实施办法（试

行）》（陕教规范〔2014〕19 号）等有关文件政策和《聘用

合同》约定对其进行管理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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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人事代理人员在行使民主政治权利及其薪酬

福利、职称评聘、考核评价和岗位竞聘等方面与事业编制人

员同等对待，学校按有关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不享受单

位福利性分房权利。

第七条 人事代理人员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可转变为事

业编制人员。

1.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取得博士学位，工作满一年，能

胜任教学科研工作，工作积极努力，表现良好，从事教学科

研工作以来无教学事故发生，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或获得

专业技术职务正高级任职资格。

2.从事其他专业技术工作，取得博士学位，工作满一年，

工作积极努力，表现良好，任职以来无责任事故发生，年度

考核合格及以上。或获得专业技术职务正高级任职资格。

3.从事管理工作人员，被组织提拔为处级领导干部。

第八条 人事代理人员的退出：年度考核不合格且不同

意调整工作岗位，或者连续两年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学校提

前 30 日书面通知，解除聘用合同。

第四章 自主选聘人员

第十条 由学校根据实际用人需求自主选聘。根据学校

实际情况，学校自主选聘人员分为 A、B、C 三类。

第十一条 A 类人员

A 类人员为我校选聘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和其他特殊专业

技术人才，学校对该类人员按照学校与本人签订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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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十二条 B1 类人员

（一）B1 类人员的招录：B1 类人员原则上从 B2 类人员

中转入，不进行专门招聘。

（二）B1 类人员的管理：B1 类人员与人力资源机构签

订用人合同，并由相应人力资源机构为其发放薪酬、办理社

会保险等。学校不承诺 B1 类人员享受职称评聘和职务晋升

等有关政策，不享受单位福利性分房权利。

（三）B1 类人员的基础薪酬：经学校与人力资源机构协

商确定，B1 类人员按入职学校时间并比照专业技术十二级

（≤15 年）、十一级（16 年～30 年）和十级（＞31 年）基

本工资标准，进行相应考核且合格后兑现基础薪酬。

（四）B1 类人员的退出：对违法违纪、不能胜任岗位工

作、不服从学校管理、不遵守劳动纪律、合同期内有一次考

核不合格或两次基本合格以及无工作岗位等情况者，学校根

据与人力资源机构的协议约定，提前 30 日通知并将本人退

回人力资源机构。

第十三条 B2 类人员

（一）B2 类人员的招录：学校原人事派遣人员（范围见

《西安医学院人事分类管理实施意见》（西医发〔2015〕94

号））整体划转为 B2 类人员。经人力资源机构同意，对实

验技术岗位和特殊岗位紧缺人员可以以 B2 类人员用人方式

进行补充，具体补充办法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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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2 类人员的管理：B2 类人员与人力资源机构签订

用人合同，并由相应人力资源机构负责薪酬、办理社会保险

等。学校不承诺 B2 类人员享受职称评聘和职务晋升等有关

政策，不享受单位福利性分房权利。

（三）B2 类人员的基础薪酬：经学校与人力资源机构协

商确定，B2 类人员按入职学校时间并比照技术工五级（≤15

年）、技术工四级（16 年～30 年）和技术工三级（＞31 年）

基本工资标准，进行相应考核且合格后兑现基础薪酬。

（四）学校以下 B2 类人员可以申请转变为 B1 类人员：

1.具有硕士学位且入职学校满一个合同期（2 年/合同

期），能胜任岗位工作，工作积极主动，服从工作安排，无

工作事故，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

2.具有学士学位，从事实验技术工作或在具有岗位资格

要求的岗位上工作且已取得相应资格，工作满一个合同期（2

年/合同期），能胜任岗位工作，工作积极主动，服从工作

安排，无工作事故，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者，由个人提出书面申请，经所在部

门推荐、人事处资格审查、考核合格后报校长办公会研究决

定。

（五）B2 类人员的退出：对违法违纪、不能胜任岗位工

作、不服从学校管理、不遵守劳动纪律、合同期内有一次考

核不合格或两次基本合格以及无工作岗位等情况者，学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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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与人力资源机构的协议约定，提前 30 日通知并将本人退

回人力资源机构。

第十四条 C 类人员

（一）C 类人员的招用：C 类人员为学校因工作需要招用

的临时人员，C 类人员的总量学校将严格控制，原则在现有

临聘人员岗位数量范围内，由用人部门择优招用，报人事处

备案。

（二）C 类人员的管理：

1.C 类人员的学校用工周期为 3 年/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两个周期。

2.学校对 C类人员依据宏观监控、重心下移的管理原则，

实施“谁用工，谁负责，谁管理”的用工管理方式，用工部

门必须对聘用人员进行严格的登记制。出现劳动争议等问题

主要由用工部门和用工本人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有关条款协商解决，人事处予以协助。

（三）C 类人员的薪酬：C 类人员分为普通岗和技术岗两

类。其中，普通岗薪酬不低于西安市最低工资标准，技术岗

薪酬待遇根据岗位性质可以是普通岗水平1.5倍，不高于2.0

倍。

（四）C 类人员的退出：对出现违法违纪、不能胜任岗位

工作、不遵守劳动纪律、考核不合格、不服从工作安排和无

工作岗位等情况者，学校将依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进行

岗位调整直至辞退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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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增加人员均需符合学校岗位设置和聘用要

求，在部门空岗范围内经公开招聘程序后由校长办公会研究

决定。

第十六条 岗位资格目录详见最新版《国家职业资格目

录》。

第十七条 各类人员在校工作期限除特别有关规定外，

均按照国家法定年龄退休。

第十八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本部，如遇特殊情况另行研

究。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经 2018 年 11 月 26 日校长办公会研

究通过，2018 年 12 月 3 日党委会研究决定，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原《西安医学院人事分类管理实施意见》（西

医发〔2015〕94 号）同时废止。


